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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二年期牙醫師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

追蹤輔導計畫作業說明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110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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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計畫公告【柒、計畫評值】

核定機構尚未評定為牙醫師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之教學醫

院與非教學醫院之訓練機構，於訓練計畫執行期間，衛生

福利部依需要辦理實地訪查或追蹤輔導。

提升機

構訓練

品質

輔

導

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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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追蹤輔導計畫

 依據

110年8月3日衛部心字第1101761745號公告「110年度追蹤

輔導計畫」

 目的

為瞭解訓練機構執行成效，查核並輔導機構落實執行，

以協助訓練機構提升教學品質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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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審查作業時程
時程 項目

8月3日 衛生福利部公告110年度追蹤輔導計畫

9月7日 追蹤輔導委員共識會議

9月14日 追蹤輔導機構說明會

9月28日前 繳交自評表、補充資料表及佐證資料清單

10月 追蹤輔導作業

E-mail

9月 3日 E-mail

予計畫主持人

及機構聯絡人，

並提供相關文

件電子檔

資料繳交

9月28日前繳交

自評表、補充

資料表、相關

圖形檔佐證資

料

紙本公文

9月8日醫一字

第1100200315

號函寄出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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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輔導作業說明(1/3)

追蹤輔導對象：

1. 衛生福利部核定辦理本計畫有收訓受訓醫師惟尚未訪查機構。

2. 前次評定結果為不合格，仍有受訓醫師按原計畫接受訓練之

機構。

3. 選定追蹤輔導之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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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輔導內容
110年追蹤輔導項目 總項數 可選項目

一 教學資源與管理 6 0

二 師資培育 4 0

三 聯合訓練機構與研究及學術交流 3 2

四 訓練計畫執行與成效 11 0

合計 24 2

追蹤輔導作業說明(2/3)

各項評量等級分為符合、部分符合、不符合三等級

符合 基準內所有評量項目均達成要求

部分符合

基準內若有2項(含)以內或半數(含)以內評量項目未達成

 評量項目≦3項，至多1項未達成

 評量項目≧4項，至多2項未達成

不符合 基準內若有3項(含)以上或過半數評量項目未達成

評量等級

資料準備期間：自受訓醫師收訓起至1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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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輔導作業說明(3/3)

部分符合以上之受評條文（即符合或部分符合）

達80%（含）以上；

符合以上之受評條文達60%（含）；

不得有任一章節未達部分符合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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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輔導結果

教
學
醫
院

診
所

非
教
學
醫
院

教
學
醫
院
未
申
請
牙
醫
職
類

不合格

合格

教學醫院評鑑

牙醫師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項目

依公告辦理並定期監測

1. 無法申請補助費用

2. 不得再收訓新受訓人員，已收

訓得接續訓練或由機構轉送

不合格

1. 不符合項目限期三個月改善
2. 依公告辦理計畫並定期監測

下年度
實訪對象

合格
1. 不符合項目限

期三個月改善
2. 不得繼續訓練

受訓人員，並
於函知當月月
底協助轉出

3. 不具下一期計
畫申請資格

合格

訓練機構須就訪查或追蹤輔導結果進行計畫修正及改善

追蹤輔導結果不合格者
1. 衛生福利部函知訓練機構當月月底為訓練機構合格效期截止日
2. 不得再收訓新受訓醫師，已收訓醫師得按原計畫完成訓練或由該機構安排受訓醫師轉
送至其他合格訓練機構繼續接受訓練

前次評定結果不合格，
本次追蹤輔導不合格

1. 不得繼續訓練受訓醫師，於衛生福利部函知訓練機構當月月底應安排已受訓醫師轉送
至其他合格訓練機構繼續接受訓練

2. 不具申請下一期計畫之資格

實
地
訪
查
機
制

1. 不符合項目限期三個月改善
2. 原受訓人員得按原計畫訓練或轉

至其他合作訓練機構受訓
3. 不得收訓新受訓人員

不合格

實
地
查
核

教學醫
院評鑑

實
地
查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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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輔導前置作業



10

平時準備

1.知其然知其所以然：計畫相關人員瞭解計畫內容及規範。

2.滾動式檢討：依計畫核定結果之建議進行計畫修正並留有紀錄。

3.訓練資料日常化：受訓醫師按時完成學習歷程檔案、機構每月按

時系統登錄，並對安排之課程、會議紀錄及佐證資料建檔。

4.依各年度公告之訪查計畫評量項目檢視訓練計畫。

Are you re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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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繳交-繳交自評表及補充資料表（1/6）

01
機構完成

「自評等級」

02
1. 填寫「執行狀況說明」
2. 建議佐證資料，檔名請依條文編號命

名。
格式：條號-流水號

3. 機構可另新增補充相關資料
4. 呈現方式不拘（文字、表格、圖片等）
5. 具體敘述
6. 個資須去辨識化（如病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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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選項目3.1.1、3.1.2

由機構自行選擇評量，

送出自評表後不再更改！

資料繳交-繳交自評表及補充資料表（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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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機構設置無障礙就醫環境獎
勵計畫」現況調查

資料繳交-繳交自評表及補充資料表（3/6）

佐證資料檔名請依條文編號命名

格式：條號-流水號

舉例：

1.2.3-01轉診及急救後送機制、病人通報機制

1.2.3-02病人同意書

1.2.3-03儀器保養清潔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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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繳交-繳交自評表及補充資料表（4/6）

各機構之自訂內容宜
符合機構規模及需要，
且非僅呈現公告之師
資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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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針對受訓醫師安全防
護之疫苗接種現況調查

（調查區間109.07-110.06）

資料繳交-繳交自評表及補充資料表（5/6）

 檔案大小4MB 或

 郵寄光碟或隨身碟



16

109.01-110.08期間

課程辦理方式

1. 基本訓練項目

2. 社區牙醫訓練課程

3. 各項討論會辦理次數

資料繳交-繳交自評表及補充資料表（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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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表

基本資料表 書面審查自評表

計畫書

受訓醫師資料
教師完訓資料

計畫審查意見 110年度成效
指標提報內容

前次訪查意見、
書面審查限期改善情形

審查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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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輔導作業時程

時程 項目

8月3日 衛生福利部公告110年度追蹤輔導計畫

9月7日 追蹤輔導委員共識會議

9月14日 追蹤輔導機構說明會

9月28日前 繳交自評表、補充資料表及佐證資料清單

10月 追蹤輔導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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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 Home Message

 自評表資料呈現期間自受訓醫師收訓起至110.08

• 條文4.1.2疫苗接種現況調查區間109.07-110.06

 補充資料表調查區間109.01-110.08

 佐證資料依照片及文字為主，並依條號命名

 資料繳交清單：提供之佐證資料清單

9月28日（星期二）繳交自評表及補充資料表

電子檔E-mail至 dentalpgy@jct.org.tw

或郵寄光碟/隨身碟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二段31號5樓，牙醫PGY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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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Y訓練

目的為培育優秀牙醫人才，增進醫療品質，

感謝您對醫學教育投入之心力

如果把學生的熱情激發出來，那麽學校所規定的功課就會被當作一種禮物來領受。
愛因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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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 評量項目說明及共識



1 

 

第 1章 教學資源與管理 

機構自評 評量方法： 

1. 察看辦公空間與臨床業務不會相互影響。 

2. 教學任務之人員辦公空間使用情況。 

建議佐證資料： 

1. 辦公空間及所需相關設備。 

2. 以相片呈現辦公室空間環境介紹。 

110年評量共識： 

1. 辦公空間與臨床業務不會相互影響，且具有所需相

關設備。 

2. 教學討論空間應與訓練場所位於同棟大樓或平面距

離 100 公尺內。 

1.1.1 

擔任教學

任務之人

員有辦公

空間，能提

供適當教

學設備且

設有討論

室或會議

室 

評量

項目 

1. 設置教室、討論室或會議室，並配備

教學所需之資訊化設備，足供教學活

動使用。 

2. 設置與臨床業務有適當區隔之辦公

空間及設備，供擔任教學任務之人員

使用（不限個別或共同使用）。 

符合 

部分符合 

不符合 

註 

1. 教學討論空間應與訓練場所位於同棟大樓或平面距

離 100 公尺內。 

2. 若教學活動常因場地不足而受到限制，則視為「不足

夠」。 

執行

說明 

 機構說明執行狀況 

 相片及佐證資料檔名請依據條文編號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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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教學資源與管理 

機構自評 評量方法： 

察看網路教學平台之操作及功能。 

建議佐證資料： 

1. 網路教學平台教材內容定期更新情形。 

2. 網路教學之反映與學習成效評估。 

3. 以相片方式呈現受訓醫師使用網路教學資源進行

文獻檢索及搜尋資料。 

110年評量共識： 

依評量項目所示。 

1.1.2 設置

網路教學

平台 

評量

項目 

1. 具有網路學習平台，且應依需要

定期更新，並提供本訓練相關訊

息及網路文獻全文檢索功能。 

2. 備有合適的網路教學資源、教學

訓練教材或參考書籍；合法取得

醫院、學校或其他電子圖書及期

刊資料。 

符合 

部分符合 

不符合 

註 
1. 網路教學平台泛指網路教學（即 e-learning）設備。 

2. 文獻檢索至少能查閱全文文獻。 

執行

說明 

 機構說明執行狀況 

 相片及佐證資料檔名請依據條文編號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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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章 教學資源與管理 

機構自評 評量方法： 

1. 查核機構相關感染管制措施是否符合「牙科感染管制措施指引」。 

2. 查核機構自訂之感染管制措施及實施狀況。 

3. 確實分開（污染區）及非污染（消毒好器械放置區），污染物須儲存

冰箱，勿置於辦公室內。 

4. 門診例行性作業感染管制流程。 

5. 受訓醫師及工作人員是否瞭解 TOCC相關評估（旅遊史、職業史、

接觸史及是否群聚）。 

建議佐證資料： 

1. 機構感染管制作業規範及機構環境清潔作業規範、機構尖銳物扎傷

作業規範相關流程，並留下實際發生相關紀錄。 

2. 以相片呈現消毒動線及流程說明。 

3. 新興傳染病及機構內群聚或群突發感染發生之應變計畫、處理標準

作業流程及調查處理報告等。 

4. TOCC相關評估表單（旅遊史、職業史、接觸史及是否群聚）。 

110年評量共識： 

1. 依疾病管制署公告最新版本「牙科感染管制措施指引」，查核機構自

訂之感染管制措施及實施狀況。 

2. 具有對其人員之工作安全及健康照護策略。 

3. 滅菌區、清潔區及污染區須有明顯區隔。 

1.2.1 

訂有

感染

管制

措施

並落

實執

行 評量

項目 

1. 參考疾病管制署「牙科感染管制措施

指引」，訂有感染管制措施流程且清

楚了解並落實執行。 

2. 訂有環境清潔作業規範，且清楚了解

並落實執行。 

3. 訂有尖銳物扎傷處理流程，並有發生

後之追蹤機制，且落實執行。 

4. 能安全處理感染性廢棄物及針類廢

棄物的容器；且受訓醫師應明確知悉

使用後的尖銳物品處理步驟。 

5. 定期收集感染管制及國際最新傳染

病疫情，並確實傳達及執行。 

6. 滅菌區、清潔區及污染區應做區隔，

且動線規劃合宜，減少交互污染。 

7. 具有對其人員之工作安全及健康照

護策略。 

符合 

部分符合 

不符合 

執行

說明 

 機構說明執行狀況 

 相片及佐證資料檔名請依據條文編號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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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章 教學資源與管理 

機構自評 評量方法： 

1. 察看門診教學場所之空間與設備。 

2. 察看診間有無明顯標示。 

建議佐證資料： 

1. 門診表（排班表）須註明教師或受訓醫

師，並確認同一時間牙醫師有獨立治療

椅。 

2. 診間與檢查室的環境及維護隱私作法

（可參考全聯會之醫療機構醫療隱私

維護規範之建議作法）。 

3. 技工設備不得與消毒區/污染區擺放於

相同位置，且評量項目第 4 項之衛生設

備以相片呈現並建議於相片中標示。 

110年評量共識： 

應明顯標示為教學訓練場所。 

1.2.2 

提供

良好

的門

診訓

練場

所 

評量

項目 

1. 提供適當的訓練場所，並且同一時間每位受訓醫師至

少要有獨立治療椅一檯。 

2. 進行門診教學時，應告知並徵得病人同意並遵守衛生

福利部公告之醫療機構醫療隱私維護規範。 

3. 進行門診教學之診間，應有明顯標示。 

4. 設有合適的衛生設備供病人及其他人員使用，並訂有

病人安全措施，包含： 

（1） 診察室或鄰近處設有非接觸式（感應式或腳控式）之

乾、濕洗手設備。 

（2） 能提供醫師及工作人員之個人保護措施，如口罩、手

套等。 

（3） 備有防護鉛衣（含頸部）供受檢者使用，且正確存放

（如鉛衣架）。 

5. 備有急救用品且無過期及急救設備如氧氣筒、甦醒球

（含接頭及面罩）可供急救使用且功能正常。 

6. 依訓練機構特性及訓練計畫需要，提供合適的門診訓

練場所，並兼顧學習便利性、醫療品質及病人安全與

隱私。 

符合 

部分符合 

不符合 

執行

說明 

 機構說明執行狀況 

 相片及佐證資料檔名請依據條文編號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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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教學資源與管理 

機構自評 評量方法： 

1. 查核機構有無轉診及急救後送機制。 

2. 查核有無病人通報機制，並且落實病人安

全措施。 

3. 查核機構有無定期清潔保養設備及儀器。 

建議佐證資料： 

1. 病人須知情同意，並簽署病人同意書。 

2. 儀器設備的保養排程及清潔紀錄。 

110年評量共識： 

1. 訓練機構應瞭解「全國藥物不良反映通報

系統」及「傳染病通報系統通報」路徑，並

訂有通報機制。 

2. 完整設備儀器，如：急救設備、消毒設備、

X 光機、牙科治療椅等。 

3. 收集訓練機構是否參與「醫療機構設置無

障礙就醫環境獎勵計畫」。 

1.2.3 

提供

良好

的醫

療照

護與

病人

安全 

評量

項目 

1. 訂有完備之病人安全措施並落實執行。 

2. 訂有病人辨識及部位確認與「作業靜止期」（time-

out）之程序機制。 

3. 執行口腔手術前，醫師應詳盡說明，且由病人簽具

同意書。 

4. 訂有轉診流程及急救後送機制。 

5. 訂有通報機制，並有針對藥物不良反映及傳染病

之通報且主動與相關機構（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

管理署「全國藥物不良反映通報系統（ADR）」、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傳染病通報系統」）聯繫。 

6. 應有完備之設備儀器，並確實執行保養管理及清

潔管理，且有紀錄可查。 

符合 

部分符合 

不符合 

執行

說明 

除針對本項執行現況說明外，另請填復：是否參與「醫療機構設置

無障礙就醫環境獎勵計畫」 

□是 □否。 

 
 機構說明執行狀況 

 相片及佐證資料檔名請依據條文編號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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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教學資源與管理 

機構自評 評量方法： 

1. 計畫主持人或教學負責人應瞭解其組織編制、

行政執掌與運作情形。 

2. 計畫主持人或教學負責人反映意見有無受到重

視或適時處理。 

建議佐證資料： 

1. 訓練計畫書。 

2. 計畫主持人或教學負責人反映意見之處理佐

證。 

110年評量共識： 

1. 教學負責人須為機構內編制執登教師。 

2. 教學主持人或教學負責人可為同一人。 

1.3.1 訂有

具體的計

畫執行架

構，清楚明

確的任務

分配，確保

計畫之管

理良好、資

源分配適

當 

評量

項目 

1. 訂有具體的計畫執行架構，清楚明確的任

務分配，並有專責人員負責訓練執行進

度。 

2. 教學及進修經費應清楚可查。 

3. 能定期提報教學成效指標，且定期師資及

學員登錄。 

4. 能定期檢討計畫的執行、適時修正。 

符合 

部分符合 

不符合 

執行

說明 

 機構說明執行狀況 

 相片及佐證資料檔名請依據條文編號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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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師資培育 

機構自評 評量方法： 

1. 查核計畫主持人或教師是否瞭解師資培育制

度、鼓勵措施及有無計畫性安排師資培育或進

修。 

2. 查核有無定期檢討教師師資培育制度。 

建議佐證資料： 

1. 師資發展計畫。 

2. 師資培育課程時程表、鼓勵進修機制、教師完

訓情形及檢討相關紀錄。 

3. 師資完訓名單。 

110年評量共識： 

依評量項目所示。 

2.1.1 訂

有具體教

師培育制

度並落實

執行 

評量

項目 

1. 訂有師資發展計畫，且計畫內容符

合機構需要。 

2. 計畫內容宜包含師培課程內容、通

過標準、課程時間、教師效期等。 

3. 指導教師符合衛生福利部公告之

教學師資資格。 

4. 有計畫地提供或安排機構教師相

關進修訓練課程或活動。 

5. 落實執行並定期檢討師資發展計

畫，分析執行成效並進行改善措

施。 

符合 

部分符合 

不符合 

執行

說明 

 機構自訂內容宜符合機構規模及需要，且非僅呈現公

告之師資資格 

 機構說明執行狀況 

 相片及佐證資料檔名請依據條文編號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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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師資培育 

機構自評 
評量方法： 

1. 確認計畫主持人及教師參與課程情形。 

2. 查核舉辦的課程是否具有符合培育教師之需求。 

3. 查核教師參與課程紀錄及完訓情形。 

4. 查核有無進行課後成效評估與課程檢討機制。 

5. 查核教師參加的課程多為哪些機構辦理，並提供佐證

資料。 

6. 如為機構自行辦理之課程，應有課程相關討論紀錄。 

建議佐證資料： 

1. 舉辨一般醫學基本能力課程資料。 

2. 課後成效評估資料與教師完訓紀錄。 

3. 課程檢討相關資料。 

4. 請機構事前計算教師參與一般醫學基本能力之培育課

程之比率，並呈現課程主題內容。 

110年評量共識： 

1. 醫策會依據衛生福利部公告之師資培育要點辦理之

「必修、選修及共同課程」為擔任教師的基本資格，非

本基準之佐證資料。 

2. 繼續教育學分課程亦可採認，惟不包含醫策會辦理「必

修、選修及共同課程」之繼續教育學分。 

3. 建議機構應主動安排教師參加教學能力課程。 

4. 機構臨床教師至少參與 2 項課程，且至少參與 4 小時

(以上)，臨床教師參與率達 50%(含)以上。 

2.1.2 

具有

一般

醫學

基本

能力

之培

育 

評量

項目 

1. 持續對教師提供一般醫學基本能力

之培育課程（或活動），其內容舉例

如下： 

(1)病人安全(2)醫療品質(3)醫病溝

通(4)醫學倫理(5)醫事法規(6)感染

管制(7)實證醫學(8)病歷寫作 

(9)其他經機構認定合適之課程。 

2. 對所提供之課程進行課後成效評估

與課程檢討。 

符合 

部分符合 

不符合 

註 

1. 機構臨床教師至少參與 2 項課程，且至少參與 4 小

時（以上），臨床教師參與率達 50%（含）以上之

要求。 

2. 109 年本項條文列入正式評量項目。 

執行

說明 

 機構說明執行狀況 

 相片及佐證資料檔名請依據條文編號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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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師資培育 

機構自評 評量方法： 

1. 確認計畫主持人及教師參與課程情形。 

2. 查核舉辦的課程是否具有符合培育教師之需求。 

3. 查核教師參與課程紀錄及完訓情形。 

4. 查核有無進行課後成效評估與課程檢討機制。 

5. 查核教師參加的課程多為哪些機構辦理，並提供佐證資料。 

6. 如為機構自行辦理之課程，應有課程相關討論紀錄。 

建議佐證資料： 

1. 舉辦教學能力提升課程資料。 

2. 課後成效評估資料與教師完訓紀錄。 

3. 課程檢討相關資料。 

4. 請機構事前計算教師參與教學能力提升培育課程之比率，並呈

現課程主題內容。 

110年評量共識： 

1. 醫策會依據衛生福利部公告之師資培育要點辦理之「必修、選

修及共同課程」為擔任教師的基本資格，非本基準之佐證資料。 

2. 繼續教育學分課程亦可採認，惟不包含醫策會辦理「必修、選修

及共同課程」之繼續教育學分。 

3. 建議機構應主動安排教師參加教學能力課程。 

4. 機構臨床教師至少參與 1 項課程(或活動)，且至少參與 2 小時

(以上)，臨床教師參與率達 50%(含)以上。 

5. 援例機構提供之課程不限定辦理機構，考量疫情，線上課程可

認列。 

2.1.3 

具有

教學

能力

提升

之培

育 

評

量

項

目 

1. 持續對教師提供教學能力提升之

培育課程（或活動），舉例如下： 

(1)課程設計(2)教學技巧(3)評估

技巧(4)教材製作(5)其他依教師需

求提供之課程。 

2. 對所提供之課程進行課後成效評

估與課程檢討。 

符合 

部分符合 

不符合 

註 

1. 機構臨床教師至少參與 1 項課程，且至少參與 2

小時（以上），臨床教師參與率達 50%（含）以

上之要求。 

2. 110 年本項條文列入正式評量項目。 

執

行

說

明 

 機構說明執行狀況 

 相片及佐證資料檔名請依據條文編號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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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章 師資培育 

機構自評 評量方法： 

1. 查核有無定期檢討獎勵辦法或措施。 

2. 查核教學獎勵辦法或措施。 

建議佐證資料： 

1. 教學獎勵辦法或措施及相關檢討紀錄。 

2. 教學獎勵清冊。 

110年評量共識： 

依評量項目所示。 

2.1.4 訂

有教學

獎勵辦

法或措

施，並

能落實

執行，

以鼓勵

投入教

學活動 

評量

項目 

1. 訂有補助或獎勵教師教學辦法，且能提供

教師上課鐘點費，並提供參與院外（包括國

內外）會議或訓練之補助規定。 

2. 教師獎勵辦法中，有教師教學薪資保障，資

料清楚可查。 

3. 定期檢討獎勵辦法或措施，分析執行成效

並進行改善。 

符合 

部分符合 

不符合 

執行

說明 

 機構說明執行狀況 

 相片及佐證資料檔名請依據條文編號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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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章 聯合訓練機制及研究與學術交流 

機構自評 評量方法： 

1. 查核教學合作模式（含聯合訓練及學術交

流合作）。 

2. 查核相關檢討及追蹤改善方案。 

建議佐證資料： 

1. 聯合訓練相關文件（含合作機構、訓練項目

等）或檢討紀錄。 

2. 學術交流相關資料及檢討紀錄。 

110年評量共識： 

依計畫公告，主要訓練機構及合作訓練機構

皆須參加教學討論會議，包含事前前置規劃

會議，其中有受訓醫師之訓練機構每季至少

參加一次。 

3.1.1 

(可) 

建議群

組內訓

練機構

溝通機

制 

評量

項目 

1. 定期與合作訓練機構進行討論溝通，包

含訓練課程規劃、權責界定及相關行政

事項等。 

2. 與群組內機構明訂訓練合作契約。 

符合 

部分符合 

不符合 

NA 

註 

1. 單一訓練機構本項得免評。 

2. 依衛生福利部公告「二年期畢業後牙醫師一般醫學訓練計

畫」（牙醫師畢業後綜合臨床醫學訓練計畫）參、三、（三）…

定期由主要訓練機構與合作訓練機構共同召開教學討論

會議（每季至少一次），持續檢討改善執行成效。 

執行

說明 

 機構說明執行狀況 

 相片及佐證資料檔名請依據條文編號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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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章 聯合訓練機制及研究與學術交流 

機構自評 評量方法： 

1. 查核教學合作模式（含聯合訓練及學術交

流合作）。 

2. 查核相關檢討及追蹤改善方案。 

建議佐證資料： 

1. 聯合訓練相關文件（含合作機構、訓練項

目等）或檢討紀錄。 

2. 學術交流相關資料及檢討紀錄。 

110年評量共識： 

依計畫公告，主要訓練機構及合作訓練機構

皆須參加教學討論會議，包含事前前置規劃

會議，其中有受訓醫師之訓練機構每季至少

參加一次。 

3.1.2 

(可) 

與其他

訓練機

構建立

實質教

學 合

作、溝

通機制

與成效

評估 

評

量

項

目 

1. 主要訓練機構應主辦或安排受訓醫師參加基

本訓練項目相關訓練。 

2. 考量機構之規模、功能、特性及限制，並有計

畫性的安排受訓醫師至不同屬性機構接受訓

練與指導，且落實執行。 

3. 主要訓練機構應定期召開教學相關討論及檢

討會議；合作訓練機構應確實派員參加。 

4. 主要訓練機構掌握群組內合作計畫執行進度，

並進行討論溝通及成效評估；合作訓練機構應

與主要訓練機構溝通協調並配合執行。 

5. 主要訓練機構應負責督導及監測受訓醫師學

習進度、學習狀況及追蹤完訓情形。 

6. 對所提供訓練課程、學員學習狀況、權責界定

及相關行政事項等，有具體共識及改善方案。 

符合 

部分符合 

不符合 

NA 

註 

1. 單一訓練機構本項得免評。 

2. 依衛生福利部公告「二年期畢業後牙醫師一般醫學訓練計

畫」參、三、（三）…定期由主訓機構與合作機構共同召開

教學討論會議（每季至少一次），持續檢討改善執行成效。 

說

明 

 機構說明執行狀況 

 相片及佐證資料檔名請依據條文編號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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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章 聯合訓練機制及研究與學術交流 

機構自評 評量方法： 

1. 查核鼓勵及補助國際學術活動之機制及落

實情形。 

2. 確認計畫主持人或教師是否瞭解鼓勵進修

措施。 

建議佐證資料： 

1. 教師參與國際學術活動之鼓勵機制及補助

辦法。 

2. 教師實際參與及補助情形。 

110年評量共識： 

依評量項目所示，另考量疫情可包含視訊會

議。 

3.2.1 

參與國

際相關

學術活

動 

評量

項目 

1. 機構有鼓勵並補助教師參與國內及國

際教學、研究、進修、研討會議等學術

活動之辦法與實質措施。 

2. 落實提供教師或受訓醫師參與國際相

關學術活動。 

符合 

部分符合 

不符合 

註 

1. 所稱「國際學術活動」包括國內或國外所舉辦者，國內

舉辦者包含講師為國外學者、或活動參與者為國際性。                                     

2. 參與國際學術相關活動應以計畫效期內為主。 

執行

說明 

 機構說明執行狀況 

 相片及佐證資料檔名請依據條文編號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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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 訓練計畫執行與成果 

機構自評 評量方法： 

1. 查核訓練計畫內容、師資資格（含計畫主持人、教師）。 

2. 教師及受訓醫師 

(1) 受訓醫師訓練期間訓練及工作之安排。 

(2) 教師是否清楚教學訓練內容。 

3. 聯合訓練：瞭解如何與合作訓練機構溝通及建立共識。 

4. 符合訓練計畫書訓練內容之佐證。 

建議佐證資料： 

1. 訓練計畫主持人及教師資格名單。 

2. 若為聯合訓練計畫，機構與合作機構溝通及檢討之改

善資料。 

3. 符合訓練計畫書訓練內容之佐證。 

4. 標示計畫書修訂之內容。 

110年評量共識： 

1. 機構須依照計畫審查意見，說明修訂過程，且修訂內

容亦須符合計畫公告基本要求。 

2. 若未修訂訓練計畫，應敘明未修訂之原因。 

4.1.1 

訓 練

計 畫

具 體

可行，

內 容

適當 
評量

項目 

1. 應依衛生福利部計畫審查結果

意見修訂訓練計畫。 

2. 訓練計畫主持人應確實負責主

持計畫相關事務。 

3. 定期（至少每年一次）針對訓練

計畫進行評估作業，並根據受訓

醫師評估結果，適時修訂訓練計

畫。 

4. 教師對訂定訓練課程之建議有

管道可以反映，並適當參與課程

訂定。 

符合 

部分符合 

不符合 

執行

說明 

 機構說明執行狀況 

 相片及佐證資料檔名請依據條文編號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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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 訓練計畫執行與成果 

機構自評 評量方法： 

1. 查核學習歷程檔案（或學習護照），學員是否瞭解學前評估、教學活

動及課程、安全防護訓練及清楚後續課程之期程安排。 

2. 參閱補充資料表察閱病例討論會、教科書討論會或學術期刊討論會

等相關資料。 

建議佐證資料： 

1. 教學訓練計畫、各科教學活動及課程表、安全防護訓練。 

2. 網路學習平台。 

3. 學習歷程檔案（或學習護照），須有教師簽名或回饋。 

4. 病例案例、分析報告。 

5. 因故無法上課之受訓醫師補訓措施。 

6. 教師對訓練課程反映管道或相關紀錄。 

7. 教師班表。 

110年評量共識： 

1. 病例討論會、教科書討論會或學術期刊討論會等教學活動定期舉行，

並有佐證資料如照片、簽到表等。 

2. 有關「受訓醫師之安全防護」，應依機構計畫書內容執行。 

3. 有關第 4 點之安全防護(含疫苗接種) ，本年度將持續收集「B 型肝

炎疫苗」及「流感疫苗」接種狀況，並增列「新冠肺炎疫苗」，收集

區間 109年 7月至 110年 6月。 

4. 教師之教學訓練與其他工作之比重分配本年度以教師教學時段考

量，未來於相關會議討論。 

4.1.2 

適當

安排

課程

內

容、

教學

活動

及安

全防

護訓

練 

評量

項目 

1. 訓練內容符合訓練計畫規定且

實際應用於臨床照護上，其教學

活動應包含病例討論會、教科書

討論會或學術期刊討論會。 

2. 教師應符合計畫規範，於帶領受

訓醫師期間，訓練機構應適當安

排教師從事教學訓練工作與其

他工作（如臨床照護）之比重，

以維持教學品質。 

3. 教師指導受訓醫師比例，應符合

訓練計畫之規範。 

4. 對於受訓醫師之安全防護，應有

到職訓練，使其瞭解工作環境及

安全防護（含疫苗接種），並有

實務操作前說明，使其瞭解某項

處置、操作之安全規定，且提供

相關防護設備供其使用。 

符合 

部分

符合 

不符

合 

執行

說明 

除針對本項執行現況說明外，另請填復：對於受訓

醫師疫苗接種之種類為 

□B型肝炎 □流感疫苗 □新冠肺炎疫苗 □其他：

___________。 

 機構說明執行狀況 

 相片及佐證資料檔名請依據條文編號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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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章 訓練計畫執行與成果 

機構自評 評量方法： 

1. 查核學習歷程檔案（或學習護照），瞭解學前

評估情形及受訓醫師是否清楚後續課程之期

程安排。 

2. 教師是否能依受訓醫師能力及經驗調整課

程，以及確認教師於帶領受訓醫師如何安排

從事教學訓練工作與其他工作之比重。 

建議佐證資料： 

1. 門診教學訓練計畫、訓練課程表。 

2. 學習歷程檔案（或學習護照）、學前評估表單。 

3. 檢附受訓醫師因故無法完成訓練之補救機制

內容。 

110年評量共識： 

依評量項目所示。 

4.2.1 依

據受訓

醫師能

力與經

驗，安

排合適

的課程 

評量

項目 

1. 受訓醫師清楚了解其訓練課程內容。 

2. 受訓醫師初進入本計畫接受訓練時，

有使用具體的學前評估方式了解其

能力及經驗，並依評估結果、能力與

經驗，調整及安排合適的訓練項目。 

3. 教師能依照安排之訓練項目內容進

行教學，受訓醫師因故無法完成訓練

項目時，訂有檢討補救機制。 

符合 

部分符合 

不符合 

執行

說明 

 機構說明執行狀況 

 相片及佐證資料檔名請依據條文編號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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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章 訓練計畫執行與成果 

機構自評 評量方法： 

1. 查核學習歷程檔案（或學習護照），瞭解其門

診訓練情況、上課學習及其他工作之比重。 

2. 受訓醫師與教師是否瞭解指導監督機制及教

學團隊運作情形。 

3. 確認受訓醫師進行門診訓練時，同時段有符

合師資的教師。 

建議佐證資料： 

1. 學習歷程檔案（或學習護照），應有指導教師

簽名或回饋。 

2. 醫學倫理與法律等相關指導紀錄。 

3. 排（值）班表可註明門診（教學），且須註明

教師或受訓醫師。 

4. 教學團隊運作模式及執行。 

110年評量共識： 

依評量項目所示。 

4.2.2 在

學 習 過

程中，有

考 量 受

訓 醫 師

學 習 與

工 作 時

間 分 配

之 合 理

性，並有

適 當 指

導 監 督

機制 

評量

項目 

1. 訓練時間安排合理，符合本訓練計畫

公告規定，且有兼顧受訓醫師之學習

與工作時間。 

2. 受訓醫師接受門診教學訓練（chair-

side teaching），教師教學時，應分析

病情及示範診療，使受訓醫師瞭解病

人病情，並適時教導受訓醫師考慮醫

學倫理與法律等相關問題。 

3. 對受訓醫師有適當指導監督機制，並

落實執行。 

符合 

部分符合 

不符合 

執行

說明 

 機構說明執行狀況 

 相片及佐證資料檔名請依據條文編號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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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章 訓練計畫執行與成果 

機構自評 評量方法： 

1. 查核學習歷程檔案（或學習護照）。 

2. 教師能定期瞭解受訓醫師的學習狀況。 

建議佐證資料： 

1. 學習歷程檔案（或學習護照），應有指導教師簽

名或回饋。 

2. 受訓醫師案例報告應有指導教師簽名。 

110年評量共識： 

受訓 6 個月以上，應有登錄受訓項目之學習紀錄。 

4.2.3 運 用

學習歷程檔

案，記錄受

訓醫師學習

歷程 評量

項目 

機構能提供學習歷程檔案，並將

調整修正後之學習歷程檔案供

受訓醫師使用，且有使用學習歷

程檔案記錄。 

符合 

部分符合 

不符合 

執行

說明 

 機構說明執行狀況 

 相片及佐證資料檔名請依據條文編號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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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 訓練計畫執行與成果 

機構自評 評量方法： 

1. 查核學習歷程檔案（或學習護照），瞭解反映

問題的管道及學習評量回饋。 

2. 確認學習成果不佳有無輔導或補強機制。 

3. 是否有專人負責至線上系統登錄教師及受訓

醫師資料，以及有無確實登錄。 

建議佐證資料： 

1. 學習歷程檔案（或學習護照），應有指導教師

簽名或回饋。 

2. 學後評估相關紀錄。 

3. 受訓醫師反映問題管道及教學檢討紀錄。 

110年評量共識： 

須呈現受訓醫師學習定期評估資料（特別是受

訓滿一年以上）。 

4.3.1 對

於受訓醫

師之學習

成效評估

結果，有

改善措施 評量

項目 

1. 應依訓練計畫規定定期進行受訓醫師

教學成效評估，如：病歷回顧口頭測驗

（ chart stimulated recall oral 

examination，CSR）、直接操作觀察

（direct observation of procedural skills，

DOPS）、迷你臨床演練評量（mini-

clinical evaluation exercise，mini-CEX）

或其他具體評估方式。 

2. 對訓練成果不佳之受訓醫師，提供輔導

與補強訓練。 

符合 

部分符合 

不符合 

執行

說明 

 機構說明執行狀況 

 相片及佐證資料檔名請依據條文編號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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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章 訓練計畫執行與成果 

機構自評 評量方法： 

1. 查核學習歷程檔案（或學習護照），瞭解反映

問題的管道、教學成效評估之執行情形。 

2. 瞭解雙向回饋及教學改進之執行情形。 

建議佐證資料： 

1. 學習歷程檔案（或學習護照），應有指導教師

簽名或回饋。 

2. 學前及學後評估相關紀錄 

3. 受訓醫師反映之對象、管道及教學檢討紀

錄。 

4. 門診表，且須註明教師或受訓醫師。 

110年評量共識： 

受訓醫師進行門診訓練時同時段有符合師資

的教師。 

4.3.2 在

學 習 過

程中，指

導 教 師

即 時 給

予回饋；

受 訓 醫

師 有 反

映 問 題

及 溝 通

的管道 

評量

項目 

1. 指導教師在訓練過程中能針對問題

即時給予受訓醫師回饋，並適時輔

導其順利完成訓練。 

2. 在訓練過程中，受訓醫師有反映問

題及溝通的管道，並能兼顧受訓醫

師之權益。 

3. 依訓練計畫內容定期評估教師教學

成效及受訓醫師訓練成果。 

符合 

部分符合 

不符合 

執行

說明 

 機構說明執行狀況 

 相片及佐證資料檔名請依據條文編號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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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 訓練計畫執行與成果 

機構自評 評量方法： 

機構是否訂有教師評估機制。 

建議佐證資料： 

1. 評估教學成效可包含：受訓醫師測驗成績之

表現、受訓醫師對教師教學意見調查、資深

教師或計畫主持人對教師教學之觀察等。 

2. 評估教師教學表現機制、執行結果之佐證資

料。 

3. 對於教師教學表現評估結果之改善措施佐證

資料。 

110年評量共識： 

1. 應著重於是否訂有教師教學評估機制。 

2. 如機構有受訓醫師滿一年（或以上），應有教

師教學成效評估之執行資料。 

4.3.3 對

於教師教

學表現，

進行評估 

評量

項目 

1. 訂有評估教師教學表現機制，並實

際執行。 

2. 對於教師教學表現評估結果，有改

善措施。 

符合 

部分符合 

不符合 

執行

說明 

 機構說明執行狀況 

 相片及佐證資料檔名請依據條文編號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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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 訓練計畫執行與成果 

機構自評 評量方法： 

1. 檢視受訓醫師 10 本病歷(建議包含病歷首頁、相關圖形檔、

受訓醫師照顧期間之病歷、初診病歷、Time-out)。 

2. 查核 Time-out：病歷上應有相關執行紀錄。 

3. 如使用數位電子病歷（不符合衛生福利部電子病歷規範），應

列印成紙本病歷並簽章。 

4. 初診及門診紀錄須符合過去病史、家族史、藥物過敏史、職

業及旅遊史之規範。 

建議佐證資料： 

1. 受訓醫師病歷（包含病歷首頁、相關圖形檔，並將病人資料

去辨識化）。 

2. 病歷寫作能力及開立診斷書能力之教學活動。 

110年評量共識： 

1. 一位受訓醫師須提供 10 本病歷書面審查，且為該員照護期

間之病歷，其中須包含病歷首頁、相關圖形檔（如：X 光片

或牙周紀錄或根管檢查等）；事前審閱書面資料時須將病人

資料去辨識化。 

2. 受訓醫師應瞭解作業靜止期作業方式。 

3. 如受訓醫師受訓一年以上應提供含全人照護及作業靜止期

(time-out) 之病歷。 

4. 數位方式記錄病歷，不等於電子病歷，除非符合衛福部電子

病歷規範，並報衛生局核備。 

4.4.1 

病歷

寫作

品質

適當 

評

量

項

目 

1. 門診病歷紀錄應符合病人實際情形，其

內容如主訴、口腔病史、身體診察（含

顏面口腔診察）、口腔檢查及牙位紀錄、

相關之系統性疾病史、實驗室及影像檢

查、診斷與診療計畫等。病歷紀錄如僅

複製前次內容，且完全未針對病程變化

加以修改者，視為不符合病人實際情形。 

2. 病歷應視情況需要記錄下列事項： 

(1) 病人在身、心、社會層面的問題。 

(2) 醫師對診療過程之修正及改進。 

(3) 尊重病人自主，做好知情同意。 

(4) 在執行口腔手術前，應先進行「作

業靜止期」（time-out）。 

3. 教師對受訓醫師製作之病歷應予核閱並

簽名，且給予必要之指正或評論。 

4. 訓練機構應安排教學活動，提升受訓醫

師寫作病歷及開立診斷書等醫療證明文

書之能力。 

符合 

部分符

合 

不符合 

註 

所稱「執行口腔手術」係包含：人工牙根植入術、單

純齒切除術、複雜齒切除術，另，口腔顎面外科手術

(包括拔牙)及牙周病手術亦須比照辦理。 

執

行 

 機構說明執行狀況 

 相片及佐證資料檔名請依據條文編號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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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 訓練計畫執行與成果 

機構自評 評量方法： 

1. 查核學習歷程檔案（或學習護照），瞭解反映問題

管道、學習評量回饋。 

2. 確認學習成果不佳之輔導與補強機制。 

3. 是否有人員負責線上系統登錄教師及受訓醫師資

料及確實登錄。 

建議佐證資料： 

1. 學習歷程檔案（或學習護照）。 

2. 學前及學後評估相關紀錄。 

3. 學習成果不佳定義，及輔導與補強機制。 

4. 受訓醫師反映問題管道及教學檢討紀錄。 

110年評量共識： 

機構應呈現受訓醫師完訓登錄項目。 

4.4.2 受

訓 醫 師

訓 練 成

果良好 

評量

項目 

1. 各階段受訓醫師之訓練結果符合訓練

計畫目標及合理完成訓練時程。 

2. 受訓醫師能呈現適當的知識、技能和態

度。 

3. 針對受訓醫師教學成效及評估結果，有

改善措施。 

符合 

部分符合 

不符合 

執行

說明 

 機構說明執行狀況 

 相片及佐證資料檔名請依據條文編號命名 

  



24 

 

第 4章 訓練計畫執行與成果 

機構自評 評量方法： 

1. 查核機構有無定期填報教學成效指標。 

2. 訂有改善機制並落實執行。 

建議佐證資料： 

1. 學習歷程檔案（或學習護照）。 

2. 成效指標。 

110年評量共識： 

依評量項目所示。 

4.4.3 教學成

效指標之填

報結果之評

估與改善 
評量

項目 
定期檢討各項指標達成情形。 

符合 

部分符合 

不符合 

執行

說明 

 機構說明執行狀況 

 相片及佐證資料檔名請依據條文編號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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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度問卷 QRcode 


